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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作業原則適用範圍為本府所屬各機關對外網站服務，包括各機關網

    站、主題網站等（以下簡稱網站）。

三、本作業原則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機關網站：為機關網路服務之中心，提供之資訊範圍以單一機

          關或其下屬機關資訊為主。網站內容著重於機關組織、業務、

          公告、法規、主動公開資訊、出版品等公開性資訊揭露，並提

          供機關業務範圍所屬機關網站、主題網站與社群網站連結。

    （二）主題網站：以特定計畫、活動、政策及議題之資訊為範圍，集

          合單一機關或跨機關資訊之網站或網路服務，內容著重於該主

          題資訊之完整性。

四、網站服務管理機關

    （一）機關網站：以所屬機關為網站管理機關。

    （二）主題網站：以主題資訊為範圍屬單一機關業務者，以該業務主

          管機關為網站管理機關；屬跨機關或難以歸屬於特定機關業務

          者，依「臺北市政府資訊系統發展協同分工作業原則。」決定

          主管機關。

五、網站建置評估

    （一）確認網站任務目標：應了解並確認機關之特性、目標與業務方

          向，以做為網站服務規劃之參考；另應評估是否可藉由現有網

          站服務因應或擴充，以避免重複開發及建置。

    （二）確認網站服務對象：規劃網站服務時，應了解服務對象之特性



          及需求；網站服務的目標及服務對象的需求相互配合，建立符

          合期待之網站服務。

    （三）評估網站服務類型與內容：依據網站服務任務目標，評估網站

          服務類型與內容，如機關網站、主題網站或分眾網站等，並據

          以規劃應提供的服務項目與資料內容，藉以達成任務目標及需

          求。

    （四）確認網站維運組織及分工：確認網站開發完成後網站管理機關

          （單位）以及其他相關機關（單位）之分工。

    （五）確認網站軟硬體環境：確認網站建置之軟硬體平台，係使用本

          府所提供之網站整合性平台或虛擬主機、機關自有伺服主機、

          租用伺服主機或租用雲端服務等。

    （六）建置方式：確認採自行辦理或委外方式辦理網站建置。如採委

          外方式辦理，應考量適當之採購方式，選擇合適之委託廠商。

    （七）評估建置及維運經費：評估確認網站建置與後續維運所需預算

          來源，及經費組成之合理性。

六、網站建置原則

    （一）網站服務建置，應優先採用本府市政網站整合性平台建置網站

          服務。

    （二）網站資訊安全

          1.各機關利用網站公布及流通資訊，應加以保護免於詐欺行為

            、契約爭議及未經授權之揭露與修改。

          2.機密性、敏感性及個人隱私資料與文件不宜公布於網站。但

            因執行業務致有公布之必要，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

            此限：

           (1)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2)經當事人書面意。

           (3)為增進公共利益。

          3.禁止開放網站瀏覽目錄權限，以避免公務機密與市民個人資

            料外洩。

          4.網站應使用 HTTPS加密連線。

    （三）網站資料內容維護



          網站服務所需之內容資料，由各資料權責機關自行檢視審閱及

          維護更新。

    （四）網站資料流通規定

          1.機關網站資料須區分為可開放、可府內流通應用及不可流通

            ，其中可開放及可府內流通應用之資料應建立資料字典並交

            換至「臺北市資料大平臺」及本府「大數據資料分析平臺」

            。

          2.可開放或可府內流通之資料須提供以開放格式，得兩個以上

            之開源軟體開啟即可，如 csv,json,xml,odt,ods,pdf等交換

            之機制，以利資料流通及利用作業。

    （五）網頁無障礙檢測及認證標章：本府各機關建置之網站（不含社

          群網站），應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五十二條之二規定

          ，通過第一優先等級以上之無障礙檢測及取得認證標章，並配

          合數位發展部及本府推動政策調整。

    （六）網站設計應符合響應式網頁設計（ RWD）或適應性網頁設計（

          AWD ）設計，以提升行動裝置瀏覽便利性。如因作業性質經機

          關自我評估不宜採用 RWD或 AWD方式設計者，應送資訊局備查

          。

    （七）機關網站架構、網頁組成要素及單元內容建議表（如附件一）

          ，網站架構及單元名稱得視機關特性及資訊呈現需求調整。

    （八）網站資訊內容應優先以網頁（HTML）呈現為原則，如須提供檔

          案下載格式應為開放性檔案格式，如 ODF、 PDF（應保留文字

          屬性）。

    （九）網站應導入流量統計工具（例如 Google Analytics或類似工具

          ）蒐集網站數據，以做為網站服務維護及調整參考。

七、網站上線

    新建網站服務、網站名稱調整或網址異動，網站主管機關應進行下列

    事項：

    （一）網站服務上線申請：於正式上線六個工作天前，填寫線上申請

          表（如附件二），註明網站基本資料、上下線時間等，送本府

          資訊局提出申請備查後，始得進行網站上線作業。



    （二）作業方式

          1.本府市政網站整合性平台建置之網站，由資訊局依機關於線

            上申請表填寫之上線時間進行設定，屆時開放對外服務。

          2.非本府市政網站整合性平台建置之網站，由網站主管機關自

            行處理，屆時開放對外服務。

    （三）網站服務宣導：各機關應透過機關網站、發布新聞稿或於所屬

          宣傳管道廣為宣導。

八、網站維運

    （一）確保網站內容品質

          1.機關自我檢核：為確保網頁資訊之正確性、時效性及完整性

            ，各機關應定期檢討網站服務維運狀況，並於每月十日前將

            自我檢核結果提送資訊局。

          2.定期檢核：資訊局每季查核各機關網站自我檢核提報情形，

            每年針對各機關網站服務進行抽查（總數之百分之一至五）

            ，並將檢核結果及建議改善事項提供受檢機關及各機關參考

            ，以精進網站服務及品質。

          3.網站服務總體檢

           (1)各機關全面檢視所屬網站服務，針對網站維運、功能重複

              建置、使用率及資料更新等情形進行自我評量，並評估是

              否研擬品質提昇計畫或進行服務整併、下線事宜。

           (2)資訊局每年調查各機關網站服務建置及維運情形。

    （二）定期檢討網站服務營運績效

          1.各機關應擬定網站服務營運指標，評量服務使用情形，如網

            站瀏覽網頁總數、訪客或訪次等或其他評量指標、資料更新

            狀況及維護績效。

          2.定期檢討網站服務是否須持續維運，或研擬品質提昇計畫以

            精進服務品質及提高使用率。

九、網站下線

    網站服務如因任務、時效性或整併等原因，經確認不再提供服務，網



    站主管機關應進行下列事項：

    （一）網站服務下線申請

          網站服務上線申請時未填寫或須異動下線時間者，於正式下線

          一個月前，填寫線上申請表（如附件二）並註明下線時間，送

          本府資訊局提出申請備查後，始得進行網站下線作業。

    （二）作業方式

          1.本府市政網站整合性平台建置之網站，由資訊局依機關於線

            上申請表中填寫之下線時間進行設定，屆時中止對外服務。

          2.非本府市政網站整合性平台建置之網站，由網站主管機關自

            行處理，屆時中止對外服務。

    （三）周知及公告

          1.通知相關單位：應於服務下線一個月前，通知本府相關機關

            之外，必要時應通知其他政府機關或機構，以便配合網站連

            結異動相關事宜。

          2.網站公告：網站首頁或以原網站網址導向特定公告網頁，提

            供下線相關資訊，公告期限至少一個月，以免因無法連結造

            成民眾誤解。

十一、其他網站服務管理事項及資通訊安全作業規範請參考數位發展部「

      政府網站服務管理規範」及「網站無障礙規範」、「臺北市政府資

      通安全管理規定」及「資通安全管理法」。


